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文件
豫教科文卫体工 〔2024〕40号

★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

关于印发 《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专项转移支付

补助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省属高校工会:

《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专项转移支付补助管理暂行办

法》已经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主席办公会议研究通过,现印发

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

2024年10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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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专项转移支付

补助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切实提高工会经费使用效益,不断提升基层

工会组织服务职工的能力水平,推动全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各

级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,根据 《河南省工会预算管理实施办

法》,结合教科文卫体系统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转移支付补助,是指省教科文

卫体工会以本级财力安排的,支持所属基层工会开展专项工

作的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分配原则:

(一)统筹兼顾、保障重点。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结合自

身财力和重点工作统筹谋划,主要补助对基层工会工作起基

础性、引领性作用的项目,以及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确定的重

点工作。

(二)专款专用、讲求绩效。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实

行项目制管理,确保专款专用;同时积极推进专项资金支出

预算绩效评价,切实提高工会经费使用效益。

(三)勤俭节约、量力而行。基层工会要结合自身实际

情况,对项目可行性和自身承受能力进行全面评估,科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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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安排工作项目。

(四)挂钩经费,促进拨缴。对经费上解 (含省财政划

拨的工会经费,下同)较上年下降且无特殊原因的基层工

会,取消其专项转移支付补助。对未建立工会经费独立账户

的基层工会,取消其专项转移支付补助。

第四条 专项转移支付申报类别及补助标准:

(一)送温暖补助:补助工作经费主要用于春送岗位、

夏送清凉、金秋助学、冬送温暖、节假日慰问等活动补助。

补助标准按照基层工会上年度经费上解留成部分的30%计

算。参照省总通常做法和惯例,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现场慰问

另增加慰问金3万元,省总领导现场慰问增加慰问金5万

元。慰问金为上限,可以相应减少,但不得突破。

(二)职工活动场所建设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职工活动

场所建设、维修修缮、配套设施购置等支出补助。根据年度

工作计划,结合各基层工会申报情况,每个职工活动场所建

设补助不超过15万元。

(三)职工之家建设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职工之家环境

装饰、设施配备购置等建设支出补助。根据年度工作计划,

结合各基层工会申报情况,每个职工之家建设补助不超过

10万元。

(四)职工小家建设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职工小家环境

装饰、设施配备购置等建设支出补助。根据年度工作计划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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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各基层工会申报情况,每个职工小家建设补助不超过5
万元。

(五)数智工会建设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开展数智工会

项目建设支出补助。根据年度工作计划,结合各基层工会申

报情况,每个数智工会项目建设补助不超过10万元。

(六)劳动技能竞赛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劳动

技能竞赛活动支出补助,包括宣传材料印制、场地设备租

赁、选手培训、视频制作、评审费用等,不得用于发放竞赛

奖励。每个基层工会竞赛活动基础补助不超过2万元;对竞

赛决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,每有1人进入所属科目第11-

20名的,对所在基层工会额外补助0.5万元;每有1人进

入所属科目前10名的,对所在基层工会额外补助1万元;

额外补助累计上限为3万元。

(七)服务职工系列行动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组织开展

“送医、送教、送文化、送技术、送科技”服务行动支出补

助。根据年度工作计划,结合各基层工会申报情况,每个基

层工会补助不超过1万元,未开展此项行动的不予补助。

(八)爱心母婴室补助:用于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审核验

收的爱心母婴室的建设和运行。每个爱心母婴室补助不超过

0.5万元。

(九)婚恋交友活动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组织开展婚恋

交友 (单身联谊)活动。根据年度工作计划,结合各基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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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申报情况,每场婚恋交友活动补助不超过0.2万元,开展

活动未使用经费的不予补助。

(十)承办活动补助:根据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年度工作

安排,由有意向承办相关活动的基层工会提出书面申请,经

省教科文卫体工会确认后承办相关活动。活动结束后,基层

工会提出资金拨付请示并附支出决算明细清单,交省教科文

卫体工会审核后据实拨付。

(十一)行业大工匠培育专项资金:为每名行业大工匠

培育对象安排2万元培育经费,用于培育对象开展培训研

修、交流学习、创新攻关等活动。

(十二)劳模创新工作室专项补助:根据年度工作计划,

结合各基层工会申报情况,对劳模工匠创新室予以经费支

持,每个一次性补助工作经费3万元。补助工作经费主要用

于保障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的建设运行,包括购置软硬件设

备器材、改善工作条件、提升职工技能、创新课题攻关以及

成果转化等。

(十三)心理健康关爱特殊行动补助:用于基层工会开

展心理健康关爱特殊行动支出补助。依据基层工会当年参加

心理健康关爱特殊行动的实际职工人数,按每人15元标准

予以补助。使用范围和要求按照 《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心

理健康关爱专项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 (豫教科文卫体工

〔2024〕22号)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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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所有补助项目均应通过单位工会账户列支,不

是通过工会账户列支的项目不予补助。

第六条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实行项目制管理,专款

专用,不得用于与项目无关的支出,不得用于办公经费,不

得用于发放奖金、津补贴和福利补助。所有补助项目支出必

须符合 《河南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》的规定;

开展活动发放的纪念品、奖品不在补助范围。

第七条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涉及采购的,应严格按照有

关规定执行,符合固定资产管理标准的,要计入基层工会固

定资产。

第八条 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自下拨之日起两年内未

使用完毕的,剩余资金原则上缴回省教科文卫体工会。

第九条 省教科文卫体工会负责项目的业务指导、绩效

评价、专项资金监督等工作。各基层工会要对所提供材料内

容的真实性负责,要积极发挥本级经审会的作用,定期对专

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进行审计监督。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将对

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使用情况、项目开展情况等进行审计

抽查、跟踪问效。对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专项转移支付补助资

金的,除要求全部退回补助资金外,两年内不得申报所有专

项转移支付补助资金,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教科文卫体工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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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 2024年10月28日印发


